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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

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！

【段旨】此一節節錄自《繫辭傳·上》第五章，是説明易道爲萬物之本，

却鮮有人真正明瞭通達。近代資通訊(ICT)科技的發展，有人說：「0和1，構成

了浩瀚無窮的網際網路。」

其實早在三千多年前，《易經》就指出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也就是說：

「一陰(0)一陽(1)，產生了宇宙萬象。」這是大家忽略的宇宙人生密碼啊!

之謂，「就是」(is)的意思。謂之，「叫作」(as)的意思，如平台即服務
(Platform as a Service, PaaS)；公共運輸行動服務(Mobility as a Service, MaaS)。

乾繼承此道，開創萬物。善也，隱含了性善觀。坤承順此道，成就萬物，人
性本善也。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者，言萬方百姓，恒日日賴用此道(「自性」)而
得生，而不知「道」之功力也。君子，謂聖人也；鮮，少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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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子論道
•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: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

• 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

• 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

• 曰：「在稊稗。」曰:「何其愈下邪？」

• 曰：「在瓦甓。」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

• 曰：「在屎溺。」東郭子不應。

莊子曰：「夫子之問也，固不及質。………至道若是，大言亦然。『周』 (『到處
都有』)、『徧』(『普遍存在』)、和『咸』(『處處存在』)三者，異名同實，其
指一也。」

• 華嚴《淨行品》：「大小便時，當願眾生，棄貪瞋癡，蠲除罪法。」

• 「道」無所不在，「自性」也無所不在，故要隨時善用其心修道！



【補充】大方廣佛華嚴經〈淨行品〉141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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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時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：
「佛子！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
意業？」

「若諸菩薩，善用其心，則獲一
切勝妙功德，於諸佛法，心無所
礙，住去來今諸佛之道。」

「佛子！是為菩薩身、口、意業
能得一切勝妙功德，諸天、魔、
梵、沙門、婆羅門、人及非人、
聲聞、緣覺所不能動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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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用其心

• 1.「食」時

• (1)「若飯時食，當願眾生，禪悅為食，法喜充滿」；

• (2)「若得美食，當願眾生，滿足其願，心無羨欲」；

• (3)「得不美食，當願眾生，莫不獲得，諸三昧味」；

• 2.「衣」時

• (1)「整衣束帶，當願眾生，檢束善根，不令散失」；

• (2)「若著上衣，當願眾生，獲勝善根，至法彼岸」；

• (3)「著下裙時，當願眾生，服諸善根，具足慚愧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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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3.「住」時

• (1)「若入堂宇，當願眾生，昇無上堂，安住不動」；

• (2)「若敷床座，當願眾生，開敷善法，見真實相」；

• (3)「以時寢息，當願眾生，身得安穩，心無動亂」；

• (4)「睡眠始寤，當願眾生，一切智覺，周顧十方」。

• 4.「行」時

• (1)「見昇高路，當願眾生，永出三界，心無怯弱」；

• (2)「見趣下路，當願眾生，其心謙下，長佛善根」；

• (3)「見斜曲路，當願眾生，捨不正道，永除惡見」；

• (4)「若見直路，當願眾生，其心正直，無諂無誑」；

• (5)「若見橋道，當願眾生，廣度一切，猶如橋樑」。

◆利用上述各種不同的情境，

◆時刻存著利益一切眾生的心，

◆並且「善用其心」修行，發願廣

度眾生，

◆處處皆是佛法，時時可修道，

◆能獲得一切不可思議的功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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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祖論三十六對
• 《六祖壇經》提到世間萬法有三十六對。對，就是相對待的。
相對待，就是有一陰一陽，一正一反，一是一非，所以這叫
對待法。

• 無情五對：天與地對。日與月對。明與暗對。陰與陽對。水
與火對。此是五對也。

• 法相語言十二對：語與法對。有與無對。有色與無色對。有
相與無相對。有漏與無漏對。色與空對。動與靜對。清與濁
對。凡與聖對。僧與俗對。老與少對。大與小對。此是十二
對也。

• 自性起用十九對：長與短對。邪與正對。癡與慧對。愚與智
對。亂與定對。慈與毒對。戒與非對。直與曲對。實與虛對。
險與平對。煩惱與菩提對。常與無常對。悲與害對。喜與瞋
對。捨與慳對。進與退對。生與滅對。法身與色身對。化身
與報身對。此是十九對也。

六祖惠能大師(惠者，以
法惠施眾生；能者，能
作佛事)，我國歷史上出
現的第一尊肉身菩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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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祖教導我們：「此三十六對法，若解用，即通貫一切經法，出入
即離兩邊。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。若全
著相，即長邪見；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」

• 「出入即離兩邊」；「即離」二字，是指相因互破的同時，無二
邊亦無中間，即是中道。如此，「兩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，於是中
道第一義諦的理體，就自然現前了！

• (《壇經》設有人問：何名為暗？答云：「明是因，暗是緣；明沒
即暗，以明顯暗，以暗顯明。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餘問悉皆如
此。」)

• 「一燈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滅萬年愚」；
• 「譬如一燈入於暗室，百千年暗悉能破盡」

六祖論三十六對(續)


